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申请书

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：

我单位拟在上海市______区(县)_________路____弄____号___楼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，作为我公司下属直营门店。

我单位已知晓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九条：“中学、小学校园周围200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（院）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”和相关规定，承诺该经营场所周围200米范围内没有中、小学校、不在居民住宅楼（院）内，且经营场所是完整一间，层高2.7米以上（装修后的净高度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请单位名称：

（加盖法人公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